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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工行开通牡丹交通卡业务
持卡过高速通行费九五折，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办卡并启用有赠品

日前，中国工商银行聊城分行新开办的牡丹交通卡业务开始办理。该卡是工商银行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合作、面向省内内驾驶员发行的，集金融应用和交通管理功能于一体。除了具有
普通牡丹贷记卡的功能外，还具备高速公路鲁通卡 B 卡功能、交通违章现场及非现场处罚功能。该卡无年费并享受高速通行费九五折优惠。

中国工商银行聊城分
行银行卡卡部负责人介
绍，由于牡丹交通卡具有
普通牡丹借记卡的功能，
持卡人有一定的授信额
度，可以透支刷卡，持卡
消费可享受最长 56 天免
息期，单笔满 600 元还可
以办理分期付款。牡丹交
通卡还具备高速公路鲁通
卡 B 卡功能，相当于一个
电子钱包，用户通过联网
高速公路收费站时，资金
直接在卡上扣除，安全、

准确、可靠，可以查询。
持卡用户可享 ETC 专用
车道，缴费无须停车，不
用现金结算，可出具发
票，这样出行不必携带大
量现金即可畅行全省，
通过高速公路时享受九
五 折 优 惠 ， 省 钱 、 省
时、省油。

除以上两项功能，
牡丹交通卡还具有交通
违章现场及非现场处罚
功能，如果持有牡丹交通
卡驾驶员违章，无需再到

交警部门缴费，从网上就
能直接办理。持有该卡的
驾驶员也不必担心充值不
便的问题，只要到工行指
定网点以及鲁通卡客服网
点都可以进行充值。

据悉，聊城的驾驶员
可到工行网点或工行网上
银行申办该卡。凡是在 6
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
办理并启用牡丹交通卡的
客户，即可用 500 信用卡
积分获赠价值 260 元的车
载电子标签(OBU)。

多重功能方便用户
客户正在工行营业厅办理业务。（资料片）李军 摄

据介绍，客户申办牡丹
交通卡，领卡启用后使用
工行自助终端向卡片中的
鲁通卡账户充值，客户驾
驶 已 安 装 车 载 电 子 标 签
(OBU)的车辆通过联网收
费高速公路时有四种方式。

(1)从 ETC 车道入———
从 ETC 车道出。车辆通过
收费站入、出口不停车收费
车道时，应提前将牡丹交通
卡插入电子标签(OBU)，
车道系统感应后，栏杆自动
抬起，无需停车，自动写
卡、交费。

(2)从 ETC 车道入———
从 MTC 车道出。车辆通行

于收费站入口不停车收费车
道，无需停车，自动写卡；
出口时车辆通行于人工收费
车道，将牡丹交通卡从电子
标签(OBU)中取出，交予
收费员进行写卡扣费操作。

( 3 ) 从 M T C 车 道
入——— 从 ETC 车道出。车
辆通行于收费站入口人工收
费车道，司机将牡丹交通
卡交予收费员进行写卡操
作(无需领取通行卡)，出
口时车辆通行于不停车收
费车道，将牡丹交通卡插
入电子标签(OBU)中，无
需停车，自动写卡、交费。

( 4 ) 从 M T C 车 道

入——— 从 MTC 车道出。车
辆通行于收费站入口人工
收费车道，司机将牡丹交
通卡交予收费员进行写卡
操作(无需领取通行卡)，
出口时车辆通行于人工收
费车道，司机将牡丹交通
卡从电子标签(OBU)中取
出，交予收费员进行写卡
扣费操作。

此外，已办理牡丹交
通卡，但未安装电子标签
(OBU)的车辆，在通行联
网收费高速公路时只能采用
从 MTC 车道入，从 MTC
车道出的方式实现电子支
付。

持卡用户四种方式通过 ETC 车道

安全保管方面，牡丹交
通卡除和大部分银行卡一
样外，还要注意不能自行
拆卸和维修电子标签，否
则将会导致电子标签失效
和损坏。

用户在使用牡丹交通
卡时，在高速公路入口车
道写卡后，才能在出口用
该卡缴费。持卡车辆，无需
领取通行卡。如果在入口

领取通行卡，出口只能在人
工收费车道用现金交通行
费。牡丹交通卡不与车辆
绑定，但在通行高速公路
时，一车只能用一卡，一卡
只能用于一车缴纳当次通
行费。当牡丹交通卡的“鲁
通卡钱包”内余额不足以
全额支付通行费时，应现
金足额支付通行费，不享
受折扣优惠。此外，车辆通

过 ETC 专用车道时，车速
应在 20 公里 /小时左右，
并与前车保持 1 0 米以上
的车距。

据悉，如电子标签失
效 或 不 慎 脱 落 无 法 使 用
时，持卡人应尽快到原申
办电子标签的客服网点进
行维修和激活，电子标签才
可正常使用。

(杨淑君 张子越)

电子标签失效应重新维修激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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